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○區分署○○○年度第○批第○標標租國有非公用文化資產評選會議紀錄

一、時間：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（星期○）○午○○時○○分

二、地點：
三、主席：○召集人○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○○○

四、評選會組成：專家學者委員○人、專家學者以外委員○人，共計○人。
五、出席委員：○召集人○○、○委員○○、○委員○○、○委員○○、○委員○○

六、請假委員：○委員○○

七、列席人員（工作小組成員）：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（協助評選會辦理與評選有關之作業）
八、租賃標的：
○○○（縣、市）○○○（鄉、鎮、市、區）
	國有非公用不動產
	文化資產

	標示
	租用面積
（平方公尺）
	名稱
	類別

	土地：

房屋：

門牌：

其他地上物：


	土地：

房屋：
	
	


九、評選方式：採序位法評定得標人。

十、資格審查符合規定參加評選之投標人：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

十一、報告事項：

（一）本案評選事宜報告（略）。
（二）工作小組初審意見報告（略）。
十二、委員確認事項：評選委員確認無應辭職或予以解聘之情形。
十三、投標人詢答事項：

十四、評選結果：
（一）經評選會就各評選項目、投標人所提企劃書及工作小組初審意見逐項討論後，綜合評選結果詳評選總表（如附件）。

（二）經各委員依評分表評定投標人之序位，並將各委員評分結果填列於評選總表，○○○（投標人）序位合計值為○，○○○（投標人）序位合計值為○，○○○（投標人）序位合計值為○。

（三）經召集人詢問各出席委員及列席人員，均認為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無明顯差異情形，且評選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未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。
（四）決議：投標人之平均總評分均達○○分以上（即投標須知規定之合格標準），經出席委員過半數決議，序位第一（序位合計值最低）之○○○為得標人，序位第二（序位合計值次低）之○○○為次得標人。

十五、委員是否有不同意見：無。
十六、散會：○午○○時○○分。

出席評選委員簽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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